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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約用人員 施晴方
電話：22289111#54620
電子信箱：star0307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東區力行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2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特字第114000044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學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（數理

及語文類）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案，請各校協助符合報名資

格且有意願之學生，於規定期限內進行報名資料檢核、審

查及鑑定初複選報名（含線上系統報名）等相關事宜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決議暨本市114學

年度國民中學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（數理及語文類）資賦

優異學生鑑定簡章辦理。

二、旨揭簡章（共3份）業公告於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

網-科室業務-特殊教育科-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專區」，請各

校逕自下載詳閱，且將是項簡章公告於學校網站暨務必轉

知有關人員、學生及其家長（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

者），並惠予提供紙本簡章及協助資格檢核、審查暨鑑定

初複選報名等相關事宜。

三、本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學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（數理及語文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140000076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1/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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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）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賡續採線上報名系統，重要修訂及

注意事項說明如下：

(一)修訂「鑑定初選報名資格」，有關定期評量成績計算方

式，學生應參加「學校舉辦」之相關科目定期評量，且

定期評量成績應符合簡章規定。

(二)增列114學年度實驗教育（含在家自學）學生報名資格及

後續服務規定，另於注意事項宣告115學年度之初選鑑定

報名資格相關規定。

(三)修訂「實際照顧者聲明書」，依特殊教育法立法意旨，

本鑑定各項法定代理人（父母或監護人）之權利義務，

如法定代理人因特殊事由不能或難以行使親權或監護

權，得由實際照顧者簽署聲明書，並代為處理特殊教育

相關事宜。

(四)學生各就讀國中於團體報名時，因繳交報名費及寄送報

名表件所生之相關費用（手續費、郵資等），由各校相

關經費項下自行支應。

(五)本市自115年起取消辦理國民中學一般智能資賦優異學生

鑑定，若為114學年度(含)後之應屆畢業生，符合學術性

向報名資格得報名本市國民中學資賦優異學生鑑定；請

學校務必轉知學生及其家長（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

者）。

四、旨揭鑑定相關資訊如下，餘請務必詳閱簡章：

(一)管道一初選訂於114年5月24日（星期六）辦理，複選訂

於114年6月28日（星期六）辦理。

(二)請學生及其家長（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）務必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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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線上報名系統登錄報名資訊，初選登錄時程自114年3

月18日（星期二）至3月31日（星期一）下午5時前，複

選登錄時程自114年6月5日（星期四）初選結果公告後至

6月12日（星期四）下午5時前，逾期不受理。

(三)請各國小於114年4月10日（星期四）前完成管道一初選

及管道二之報名資料檢核。

(四)各國中協助鑑定事宜之時間摘要如下，餘請詳閱簡章相

關規定：

１、管道一初選（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）及管道二（學術

性向）：

(１)學生校內個別報名：

甲、公立學校：同新生報到日期及時間。

乙、私立學校：114年4月中至4月30日前（依各校規

定之日期及時間）。

(２)各國中線上列印管道一初選暨管道二團體報名繳費

資訊完成繳費：114年5月5日（星期一）前。

(３)各國中完成校內初審及團體報名作業：114年5月6

日（星期二）前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
２、管道一複選（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）：

(１)學生校內個別報名：114年6月13日（星期五），下

午1時至4時30分。

(２)各國中線上列印複選團體報名繳費資訊完成繳費：

114年6月18日（星期三）前。

(３)各國中完成校內收件及團體報名作業：114年6月19

日（星期四）前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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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局將於113學年度第2學期辦理「臺中市114學年度國民中

學一般智能暨學術性向（數理及語文類）資賦優異學生鑑

定工作說明會」，相關時間及地點將另案通知學校，請各

校務必派員出席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完全中學、臺中市各私立國民中小學、
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
副本：臺中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、本局國小教育科、本局國中教育科、本局特殊教
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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